考试证件遗失证明

	
姓名
	
	
性别
	
	


相片
（贴上照片）

	
学院
	
	
专业
	
	

	
班级
	
	
学号
	
	

	
身份证号码
	

	丢失证件名称
	



学生签名：	年   月   日

	班主任（辅导员）签署意见
	



班主任（辅导员）签名：	年	月  日

	学院意见
（盖章）
	



（盖章）
学院领导签字：	     年   月  日


备注：
1.此表由学生打印、填写好后贴上照片，交到辅导员处审核签字。
2.“学院领导签字”处可由学院院长、主管学工副院长、主管教学副院长签字
若学院领导不在，可由教务办工作人员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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